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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

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

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産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 

 
CHINA AIRCRAFT LEASI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

中 國 飛 機 租 賃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（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848） 

 

盈 利 預 警  

 

 

本 公 告 由 中 國 飛 機 租 賃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，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

稱 為「 本 集 團 」）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 上 市 規

則 」） 第 13 .09 (2 ) ( a )條 及 香 港 法 例 第 5 71 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IVA 部

的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（ 如 上 市 規 則 所 定 義 ） 而 發 出 。   

 

初 步 中 期 財 務 資 料  

 

2 02 2 年 2 月 ， 烏 克 蘭 境 內 發 生 了 軍 事 行 動 ， 歐 盟 、 美 國 、 英 國 及 其 他

國 家 實 施 了 若 干 與 俄 羅 斯 企 業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相 關 的 制 裁 （「 制 裁 」）。 於

2 02 2 年 3 月 ， 鑒 於 制 裁 原 因 ， 本 集 團 已 終 止 向 俄 羅 斯 承 租 人 出 租 兩 架

自 有 飛 機（「 該 等 飛 機 」）的 租 賃 合 同（ 於 20 2 2 年 6 月 3 0 日 ， 本 集 團 共

有 自 有 飛 機 1 38 架 ， 該 等 飛 機 僅 佔 本 集 團 自 有 飛 機 數 量 不 足 2%）。 本

集 團 一 直 與 俄 羅 斯 承 租 人 保 持 溝 通 ， 積 極 尋 求 收 回 該 等 飛 機 ， 於 202 2

年 6 月 30 日 已 掌 控 其 中 一 台 處 於 俄 羅 斯 境 外 的 發 動 機 （「 發 動 機 」）。  

 

本 集 團 認 為 在 可 預 見 的 期 限 內 ， 從 俄 羅 斯 境 內 收 回 該 等 飛 機 的 不 確 定

性 較 大。雖 然 本 集 團 已 提 交 與 該 等 飛 機 有 關 的 保 險 索 償，並 積 極 尋 求 所

有 可 用 方 法 以 挽 回 損 失，但 鑒 於 情 況 史 無 前 例，相 關 程 序 所 需 時 間 可 能

較 長 及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。 於 20 22 年 6 月 30 日 ， 本 集 團 尚 未 確 認 任 何 賠

償 應 收 款 項 。  

 

依 從 謹 慎 原 則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「 董 事 會 」） 決 定 將 該 等 飛 機 於 20 22 年

6 月 3 0 日 的 賬 面 淨 值 進 行 全 額 減 記 。 剔 除 保 證 金 、 維 修 準 備 金 和 上 述

發 動 機 的 價 值 後 ， 本 集 團 截 至 2 022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（「 回 顧 期

間 」） 的 淨 減 記 額 為 4 .3 86 億 港 元 （「 淨 減 記 額 」）。 扣 除 淨 減 記 額 後 ， 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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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 期 間 內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虧 損 將 介 乎 1. 3 億 港 元 和 1 .7 億 港 元（ 2 0 21 年

上 半 年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溢 利：3 .02 6 億 港 元 ）。如 果 本 集 團 將 來 成 功 取 回

該 等 飛 機 或 獲 得 保 險 賠 償 ， 將 可 按 情 況 抵 銷 淨 減 記 額 的 影 響 。  

 

此 一 次 性 淨 減 記 額 的 會 計 處 理 屬 非 現 金 項 目 ，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的 流 動 性

帶 來 任 何 顯 著 影 響 。 另 外 ， 淨 減 記 額 佔 本 集 團 於 2 022 年 6 月 30 日 總

資 產 的 比 重 不 足 1 %， 且 本 集 團 飛 機 訂 單 中 並 無 新 飛 機 將 租 予 俄 羅 斯 的

航 空 公 司 ， 故 亦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的 運 營 構 成 顯 著 影 響 。  

 

基 於 對 本 集 團 回 顧 期 間 未 經 審 核 合 併 管 理 帳 目 之 初 步 審 視 及 目 前 可 獲

得 的 資 料 ， 董 事 會 預 計 ：  

 

( i )  本 集 團 於 回 顧 期 間 的 總 收 入 將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15 %至 20 %； 和   

 

( i i )  如 果 剔 除 一 次 性 淨 減 記 額 的 影 響 ， 回 顧 期 間 內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溢

利 則 介 乎 2 .7 億 港 元 和 3 .1 億 港 元 。   

 

董 事 會 認 為 本 集 團 包 括 現 金 及 未 提 取 借 貸 融 资 的 流 動 性 穩 健 ， 並 有 足

夠 現 金 儲 備 可 用 於 運 營 需 求。因 此，董 事 會 在 評 估 了 各 種 因 素 後，將 考

慮 就 回 顧 期 間 宣 派 中 期 股 息 ， 並 將 在 2 0 22 年 8 月 就 派 息 水 平 做 出 最 終

決 定 。   

  

中 期 業 績 公 告  

 

本 集 團 正 在 敲 定 回 顧 期 間 的 中 期 財 務 業 績。此 公 告 內 的 本 集 團 資 料 是 基

於 董 事 會 根 據 現 有 財 務 資 訊 所 作 出 的 初 步 評 估 。 該 資 料 未 經 審 計 師 或

本 公 司 審 核 委 員 會 審 閱 及 確 認 ， 其 審 閱 後 或 需 調 整 。  

 

有 關 本 集 團 於 回 顧 期 間 的 中 期 財 務 資 料 詳 情 預 期 將 在 本 公 司 於 20 22 年

8 月 發 布 的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內 披 露 。  

 

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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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董 事 會 命  

中 國 飛 機 租 賃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執 行 董 事 兼 首 席 執 行 官  

潘 浩 文  

 

香 港 ， 2 02 2 年 7 月 18 日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(i)執 行 董 事 為 趙 威 博 士 、 潘 浩 文 先 生 及 劉 晚 亭 女 士； (ii)非 執 行 董

事 為 汪 紅 陽 先 生；及 (iii)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范 仁 鶴 先 生、卓 盛 泉 先 生 及 謝 曉 東 博 士。 

 

 

 


